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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交通部航港局辦理「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案」採購案，委由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中信）進行承造，智慧航安監控船舶於111年8月31日開工，同年12月1日安放龍骨，並預定於

113年3月交船，經中信通知，主機於112年2月在丹麥斐特烈港MAN柴油機檢驗廠進行廠試，

考量主機屬船舶重要裝備，爰由船東、智慧航安監控船舶監造廠商及本船入級之驗船機構赴

丹麥參與廠試，經確認所有廠試程序及測試結果均符合「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案」採購案

規範書以及驗船機構規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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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考察目的 

交通部航港局為延伸海上公權力，規劃建造具衛星通訊寬頻網路資訊系統之智慧航安監

控船舶如圖1（船名為「航港1號」），依航路標識條例蒐證離岸風場海域違規事項，增強應

對海上突發航安違章處理，善盡國際公約及離岸風場航行安全管理之責任，以及通報反應風

場海域內緊急海難事件，回傳事故現場資訊供應變中心瞭解現場情況，以利其進行相關決策，

加速海難事件的應變能力，並掌握海難殘骸移除或污染處置作業之進度。 

「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計畫」於109年7月6日奉行政院核定同意辦理，設計圖說、建造

規範等文件於110年10月22日完成，「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案」採購案於111年4月28日決標，

由中信得標，採購金額為2億5,000萬元，查智慧航安監控船舶（下稱航港1號）於111年8月31

日開工，同年12月1日安放龍骨，後續中信於111年12月8日通知(如附件1、附件2、附件3)，

航港1號主機將於112年2月14日至16日於丹麥檢驗廠進行廠試，考量主機屬船舶極重要裝備，

其性能將影響船舶速度及動力，爰由交通部航港局及航港1號規劃、設計、監造廠商「財團法

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下稱船舶中心）與航港1號入級之驗船機構「財團法人中國驗

船中心」（下稱CR）派員赴丹麥參與廠試。 

 

 

圖 1.航港 1 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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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日期 主要行程 

2月12日 由桃園機場搭機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轉機 

2月13日 
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搭機前往丹麥奧爾堡機場 

搭乘火車轉巴士前往斐特烈港 

2月14日 第一臺主機廠試(FAT) 

2月15日 參觀MAN工廠同型柴油機組裝產線 

2月16日 第二臺主機廠試(FAT) 

2月17日 
搭乘巴士前往丹麥奧爾堡機場 

由丹麥奧爾堡機場搭機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 

2月18日 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搭機前往桃園機場 

2月19日 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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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內容 

一、背景 

鑒於航港 1 號任務性質，多為監控離岸風場船舶有無確實遵守彰化風場航道航行指

南，以及巡視風場航路標識運作情形，另臺灣周遭海域發生海難時，提供現場影像及資

訊給應變中心瞭解現場情況，故規劃船舶主要尺寸(如表 1)在試航狀況下船速不小於 21

節，並按照 110 年 9 月 8 日委託臺灣大學船模水槽實驗室進行之船模試驗1結果，及考量

風力 3 級海況、10%航海餘裕與 12%附屬物阻力推估，航港 1 號船速 21 節時，於試航船

況預估所需總馬力約為 3,553.6 kW(如表 2)，遂要求本船採 2 部主機配置，每部額定最大

輸出馬力不得小於 2,000 kW。 

 表 1.航港 1 號主要尺寸 

全長(不包括碰墊) 約 40.0m 

模寬 約 7.8m 

最大吃水(含附屬物) 超過 2.7m 

最大船速(試航狀況下) 不小於 21 節 

巡航距離(15 節) 不小於 1,300 浬 

表 2.航港 1 號於試航船況下，船速與主機馬力預估結果 

VS(節) EHP(kW) ηo ηH ηR BHP (kW) 

7 39.2 0.6563 0.992 0.992 63.2 

10 138.1 0.6454 0.991 0.992 226.6 

13 366.2 0.6305 0.991 0.992 615.4 

15 651.6 0.6164 0.990 0.992 1120.4 

17 1137.7 0.5963 0.990 0.992 2022.4 

19 1577.5 0.5972 0.990 0.992 2800.5 

21 2021.6 0.6032 0.990 0.992 3553.6 

23 2440.5 0.6125 0.990 0.992 4225.8 

25 2872.6 0.6215 0.990 0.992 4902.4 

*符號說明： 

ηo：螺獎單獨試驗中的推進效率 

ηH：船殼效率 

ηR：相對轉動效率 

ηshaft：軸效率=0.98 

ηgear：減速機效率=0.98 

BHP：制動馬力 

EHP：有效馬力 

                                                
1
 註：本船之試航船況須在空船重量加上 50%的載重量之情況下實施，吃水 1.8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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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航港 1 號主機及主機廠試相關規範如下： 

(一)主機規範(摘自「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案」規範書 4.1.3.1. 輪機主要裝備表，如表

3)： 

表 3.航港 1 號主機規格 

設備名稱 數量 規格 

主機 2 型式: V 型、單轉向四行程、排氣渦輪增壓、海水冷卻、缸套為

淡水冷卻、船用柴油機、濕式排煙，免維護式蓄電瓶啟動，

附彈性底座及彈性軸聯結器。 

最大輸出：在空氣 45℃，海水溫度 32℃情況下，每部最大輸出

不低於 2,000 kW。 

轉速：1,600〜2,100 rpm。 

燃油：船用輕柴油。 

引擎排煙須符合 IMO Tier II 標準。 

(二)主機廠試(摘自「智慧航安監控船舶建造案」規範書 4.1.4.1.製造廠廠試)： 

主機在製造廠(Manufacturer’s Shop)或船東認可場所中完成下列項目之測試，並檢附

廠試紀錄： 

1.主機 

(1)運轉測試 (含燃油消耗率之量測與紀錄)：柴油機各負載馬力運轉測試時間如表 4

所示。 

表 4.主機運轉測試時間 

最大馬力測試 25%  50% 75% 85% 100% 

運轉時間 1/2 hr 1/2 hr 1/2 hr 1/2 hr 2 hr 

(2)安全保護裝置測試 (Safety Device Test) 

(3)緊急跳脫測試 (Emergency Trip Device Test) 

(4)調速器測試 (Governor Test) 

(5)啟動測試 (Starting Test) 

(6)最低轉速測試( Minimum Spee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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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噪音強度測試2 (ABN Measurement) 

(8)馬力負荷限制測試(Governor Control Line Test) 

註：廠試後，主機排煙排放符合 IMO MARPOL Tier II 標準之合格證書，應提供給

參與測試之船東代表確認。 

經考量規範要求及調查市場供貨狀況，航港 1 號決定採用 MAN 12V175D-MM 型柴

油機，中信通知，廠試日期為 112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16 日，由交通部航港局劉嘉洪組

長、張瀞之技士、船舶中心謝銘信副處長及 CR 趙邑驗船師赴丹麥參與廠試。 

二、廠試 

(一)廠試前會議 

為確保廠試過程順利，航港局與船舶中心於 112 年 2 月 8 日召開主機廠試前視訊會

議(如圖 2、圖 3)，請船舶中心說明規範書要求、廠試程序書審查情形及測試項目內容說

明，規範書要求已於前開背景章節敘明，主機廠家資料表如表 5，廠試程序書審查情形

及測試項目內容說明如下： 

  

圖 2 及圖 3.廠試前會議 

表 5. 主機廠家資料表 

廠牌及型號 MAN 12V175D 

序號 8351487、8351488 

數量 2 部 

最大輸出馬力 (kW) 2,220 

轉速 (rpm) 1,900 

燃油消耗率 (g/kWh) 195.0 

排煙標準 IMO Tier II 

起動方式 電瓶起動 

                                                
2
 噪音強度測試僅執行首臺主機量測，並須記錄量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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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試程序書審查情形 

(1)Information about shop test, Output [kW]: MCR1 2,200 kW , 應修正為 2,220 kW。 

廠家(MAN)回復：will update while FAT test. 

(2)Load Test (依船舶規範書，如表 4)： 

A.運轉測試期間，需執行燃油消耗率之量測與記錄。 

B.100%負載測試，主機噪音需低於 110 dB(A)以下。應先提供測試方式及標準(僅

執行首臺主機)。 

廠家回復： 

A.Will record while FAT. 

B.Provide reference record. 

(3)安全保護裝置測試 (Safety Device Test) 須加入下列功能測試： 

A.緊急跳脫功能, Control of EMP function 

B.互鎖保護功能, Control of interlock function 

C.燃油洩漏警報, Fuel system leakage alarm 

D.高溫冷卻水膨脹櫃低水位警報, HTCW Expansion Tank low level alarm  

E.冷卻海水低壓警報, Sea water low pressure alarm  

F.排煙高溫警報須包含各缸排煙 

G.啟動電瓶低電壓警報, Battery low voltage alarm 

廠家回復： 

A.test while FAT via put emergency button. 

B.test on board. 

C.test on board by break the switch  

D.test on board. 

E.test on board. 

F.test on board. 

G.yard monitors the batteries. 

(4)負載限制測試(Load limit test)程序書說明“The measurements will not be in the FAT 

report”。依規範廠試應執行此項目，並提供測試結果。 

廠家回復：will provide separately from FAT report. 

(5)廠試前應檢送文件：Before shop trial, MAN should submit following documents to 

Owner's att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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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 Fuel oil analysis (including F.O. density, low calorific value) which is used for 

the shop test should be submitted to Owner's attendant for review. 

B.The calibration sheet for each test-equipment should be submitted to Owner's 

attendant for review 

廠家回復： 

A.The FO sampling will be taken while FAT and need to send to lab as third-party to 

do analysis. This normally will take one to three months, it depends on the lab busy 

or not. 

B.The calibration report will go with the FAT final report only not for review but MAN 

guarantee all the measuring tools are in the valid condition for testbed. 

2.測試項目內容 

(1)外觀及規格檢驗：檢查主機銘牌所述之機型、型號及額定容量是否有誤。 

(2)啟動測試：依 CR 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連續啟動 3 次，以確認本機啟動及停止功

能。 

(3)安全保護裝置測試：檢視各項溫度、壓力等各項安全保護裝置及監控儀表的警

報、顯示功能及停俥或減俥反應動作。 

(4)緊急跳脫測試：確認緊急停機按鈕之停機功能。 

(5)負載運轉測試(含燃油消耗率之量測與記錄)：分別進行 25%、50%、75%、85%、

100%的負載運轉測試，測試期間同步觀測並記錄主機各項顯示數據及燃油耗油量

計測。 

(6)調速器測試：主機在全負載運轉下瞬間卸除負載，瞬間轉速提高，隨即回復穩定

的轉速，確認最高轉速不超過額定速率之 15%。(CR規範 2022,第 IV篇第 3章 3.4.8) 

(7)馬力負荷限制測試：依據主機馬力特性曲線挑選定點，確認對應設定之負載限制

曲線的正確性。 

(8)最低轉速測試：主機處於負載的情況下調整引擎至最低轉速 600rpm，觀測主機運

轉的穩定性。 

(9)噪音量測：於 100%負載下及指定位置進行噪音計量，不大於 110 dB(A)。 

(10)運轉後開放檢查：停機後，拆卸下滑油過濾器檢查濾網內的情況、拆卸曲軸箱

及進排氣閥外蓋檢查內部有無異狀。 

 

(二)主機廠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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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測試項目(如附件 4、附件 5) 

(1)外觀及尺寸規格檢驗 (Visual & Dimension Inspection)  

(2)啟動測試 (Starting Test) 

(3)安全保護裝置測試 (Safety Device Test) 

(4)啟動互鎖測試 (Start Inter-Locking Test)：確認轉俥機之啟動互鎖功能。 

(5)負載運轉測試 (Load Running Test) 

(6)燃油消耗量計測 (Fuel Oil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7)噪音強度測試 (ABN Measurement) 

(8)滑油過濾器濾芯清潔檢查 (L.O. Filter opened for cleaning inspection) 

(9)調速器測試 (Governor Test) 

(10)馬力負荷限制測試(Governor Control Line Test) 

(11)最低轉速測試 (Minimum Speed Test) 

(12)運轉後開放檢驗 (Overhaul Inspection) 

2.測試程序 

 

圖 4.第一臺主機廠試運轉 

(1)07:30~08:00 廠試前確認會議(如圖 4) 

(2)08:00~08:15 外觀及尺寸規格檢驗 

(3)08:15~08:20 啟動測試 

(4)08:20~09:30 安全保護裝置測試 

(5)08:40~08:45 啟動互鎖測試 

(6)09:34~13:51 負載運轉測試(含燃油消耗量及噪音強度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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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20~14:30 滑油過濾器濾芯清潔檢查 

(8)14:44~14:50 調速器測試 

(9)14:50~15:20 馬力負荷限制測試 

(10)15:20~15:35 最低轉速測試 

(11)15:45~16:00 運轉後開放檢查 

第二臺主機廠試運轉 

(1)07:45~08:00 外觀及尺寸規格檢驗 

(2)08:00~08:05 啟動測試 

(3)08:05~08:10 啟動互鎖測試 

(4)08:10~08:40 安全保護裝置測試 

(5)08:52~13:03 負載運轉測試(含燃油消耗量計測) 

(6)13:18~13:45 滑油過濾器濾芯清潔檢查 

(7)14:03~14:10 調速器測試 

(8)14:10~14:30 馬力負荷限制測試 

(9)14:30~14:35 最低轉速測試 

(10)15:00~15:30 廠試後會議 

(11)16:00~17:00 運轉後開放檢查 

3.廠試結果 

有關 112 年 2 月 14 日第一臺主機廠試結果如附件 6，說明如下： 

(1)外觀及規格檢驗：廠牌、型號、序號及額定容量均符合，如圖 5。 

 

圖 5.第一臺主機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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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啟動測試：符合，如圖 6。 

 

圖 6. 啟動測試情形 

(3)安全保護裝置測試：符合，如圖 7、圖 8。 

  

圖 7、圖 8.滑油過濾器壓差警報測試 

(4)啟動互鎖測試：合格，如圖 9、圖 10。 

  

圖 9、圖 10.啟動互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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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緊急跳脫測試：符合，如圖 11、圖 12。 

  

圖 11、圖 12.緊急跳脫測試 

(6)負載運轉測試(含燃油消耗率之量測與記錄)：本機各項負載運轉正常、性能穩定，

如圖 13、圖 14。 

  

圖 13、圖 14. 主機 75%及 85%負載運轉測試 

(7)滑油過濾器濾芯清潔檢查：過濾器濾芯無異狀，如圖 15。 

圖 15. 滑油過濾器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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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調速器測試：滿載 1,900rpm 情況下卸除負載，最高升到 1,994 rpm，最終穩定於

1,900 rpm，瞬間轉速變動率為 4.9%(1,994-1,900) ÷1,900=4.9%，屬於可接受範圍，

如圖 16。 

圖 16. 調速器測試引擎轉速結果 

(9)馬力負荷限制測試：合格，如圖 17、圖 18。 

  

圖.17、圖 18.1500rpm 測試結果、1800rpm 測試結果 

(10)最低轉速測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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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噪音量測：量測結果如附件 7，量測值為 108dB(A)，合格，如圖 19、圖 20。 

  

圖.19、圖 20.噪音量測 

(12)運轉後開放檢查：拆卸 B5 曲軸箱外蓋及 A5 進排氣閥外蓋檢查，無異狀，如

圖 21、圖 22、圖 23。 

  

 

圖.21、圖 22、圖 23. 運轉後檢查主機有無異狀 

 

有關 112 年 2 月 16 日第二臺主機廠試結果如附件 8，說明如下： 

(1)外觀及規格檢驗：廠牌、型號、序號及額定容量均符合，如圖 24。 

圖 24. 第二臺主機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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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啟動測試：符合，如圖 25。 

圖 25. 啟動測試情形 

(1)啟動互鎖測試：合格，如圖 26、圖 27。 

  

圖 26、圖 27.啟動互鎖測試 

(2)安全保護裝置測試：符合，如圖 28、圖 29。 

  

圖 28、圖 29.超速測試、滑油低位警報測試  



19 

(3)緊急跳脫測試：符合，如圖 30、圖 31。 

  

圖 30、圖 31.緊急跳脫測試 

(4)運轉測試(含燃油消耗率之量測與記錄)：本機各項負載運轉正常、性能穩定，如

圖 32、圖 33。 

  

圖 32、圖 33. 25%最大馬力測試結果、50%最大馬力測試結果 

(5)滑油過濾器濾芯清潔檢查：滑油過濾器拆開檢視後，發現有金屬碎屑，要求廠家

需進行內視鏡檢查，經檢查後無異狀，如圖 34。 

圖 34. 滑油過濾器濾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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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調速器測試：滿載 1,900rpm 情況下卸除負載，最高升到 1,958rpm，最終穩定於

1,900 rpm，瞬間轉速變動率為 3.05%(1,958-1,900) ÷1,900=3.05%，屬於可接受範

圍，如圖 35。 

圖 35. 引擎轉速結果 

(7)馬力負荷限制測試：合格，如圖 36、圖 37。 

  

圖 36、圖 37.主機於 900rpm 及 1,900rpm 測試結果 

(8)最低轉速測試：合格，如圖 38。 

 

圖 38. 最低轉速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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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運轉後開放檢查：拆卸 B5 曲軸箱外蓋及 A4 進排氣閥外蓋進行內部檢查，無異

狀，如圖 39、圖 40、圖 41。 

   

圖 39、圖 40、圖 41.運轉後檢查主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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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航港 1 號為交通部航港局第一艘自行主辦規劃、設計、建造及監造自有船舶，為了

解機器相關廠試流程及應注意事項，確保主機性能正常並如期如質順利抵達中信造船

廠，爰本局與船舶中心於廠試前召開說明會議，請船舶中心說明廠試流程及測試項目。 

除參與廠試，丹麥 MAN 檢驗廠商尚有帶領本局、船舶中心、CR 及 MAN 德國設計

師參觀廠區生產線及機器，為確保進入廠區內人員安全，丹麥 MAN 檢驗廠區於進入前，

需配戴安全帽、穿著訪客背心及鋼頭工作鞋，廠區內逃生路線、滅火器、警示牌等安全

標示清楚明瞭，廠區內地板乾淨，未見雜物、油漬、垃圾等情形，備品及物料建立編碼

機制，名稱標示清楚，擺放整齊，生產線動線順暢，於廠區內行走時，需行走在劃設行

人區域內，以確保行人安全。 

本次航港 1 號主機廠試，深深體會在丹麥外郊的斐特烈港地區人口雖然不多，但卻

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僅僅製造 MAN 175D 的種類機型，可以發展成一套精準的製

程、量測設備及程序，是本次赴丹麥參加廠試的另一種體驗，很值得學習。 

本次廠試均按規範內規定項目執行，主機負載運轉性能及各項安全裝置功能測試的

結果正常，符合規範要求，廠試後提供儀器校正資料如附件 9。 

二、建議 

(一)主機為船舶重要之設備，對船舶性能及航行安全至關重要，如何選擇安全、可靠、性

能優異的主機需要了解柴油機的專長，此項學能又與船舶檢查員(FSI)及港口國管制檢

查員(PSCO)的業務相關，交通部航港局應持續訓練與管考 FSI/PSCO 對於船舶輪機的

專業知識。 

(二)出國前的準備工作及規劃事宜極為重要，關係出國執行業務的成績，本次在出國規

劃、行前準備聯繫上應有充分落實，並召開行前準備及業務會議蒐集資料，得以順利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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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 1.主機廠試船廠請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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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主機廠試廠家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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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廠商通知廠試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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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第一臺主機廠試測試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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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第二臺主機廠試測試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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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第一臺主機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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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第一臺主機噪音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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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第二臺主機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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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廠試儀器校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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